
附件二：

2011年度事业单位法人年检须知

2011年度事业单位法人年检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关于开展全省事业单位网上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省编办字[2010]152号)和《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新版)的有关规定执行。
一、年检时间

2011年度事业单位法人年检时间为2012年1月1日至3月31日。各单位年检的具体时间详见文件附表。年检材料如果在规定时间前准备好，可电话预约提前网上提交、报送，进行年检。

二、年检程序、内容、提交的文件材料及填写说明
2011年度事业单位法人年检工作全部通过《事业单位专用光盘》实行网络化办公，具体的操作可按今年6月培训的内容办理，也可到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网站上下载《事业单位网上登记管理培训讲义》(网址：http://sy.china.
cn/index.htm)和用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提供的“演示文稿.ppt”学习操作。
年检程序、内容、提交的文件材料根据《条例》和《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各事业单位可在“安顺编办网”下载查看事业单位法人相关工作的“一次性告知单”(网址：http: // bwb.anshun.gov.cn/channels/4529.html)进行全面的自我检查、总结成绩、查找问题、制订改进措施。
三、注意事项

（一）各事业单位法人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使用《事业单位专用光盘》从网上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进行年检。报送经举办单位审查同意的“年检报告书”及相关文件、材料，逾期不再办理年检手续。
（二）事业单位法人填写的各种表格，应当准确、规范、完整；使用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设计制作的表格，不得自行设计制作，表格用A4纸双面打印；书写、签字的内容不得涂改。

（三）事业单位法人提交的有关文件、材料，应当齐全、有效；应当提交有关文件、材料的原件；提交复印件的，用A4纸复印，并在复印的文件、材料的首页加盖公章、签字，以示对该文件、材料的合法、有效负责。

（四）凡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开办资金、经费来源、举办单位、经批准宗旨和业务范围等发生变化的，要按照《条例》及其《细则》的有关规定，办理变更手续，否则年检按不合格处理。
（五）凡未在规定时间参加年检的事业单位法人，一律视为自动放弃。按照《条例》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公布《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废止。《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废止后，需要重新设立的事业单位，一律要写出书面检查、申请，并对资产状况进行验资后，方可按重新按设立登记程序办理。
（六）年检结束后，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将有针对性的实地检查核实事业单位年度检验中反映的情况。对于年度检验中提交虚假材料和瞒报、漏报相关情况的单位，将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其法定代表人的责任。

四、《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中“开展业务活动情况”填写规范

	开展业务活动情况

	2011年度，我单位在XXXXXX领导下，认真贯彻《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按照核准登记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开展业务活动的项目

………………………………………
二、取得的社会效益及有关数字

………………………………………
三、取得的经济效益及有关数字

………………………………………
四、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改进措施

………………………………………
(注：4个标题不能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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